附件2：
2025年新余市事业单位第二轮公开招聘

优秀青年人才（博士研究生）报考指南

一、专业要求

（一）招聘岗位条件中的学科专业按照《学科专业目录汇编》（附件3）设置，专业名称后括号中的数字为学科专业代码。报考人员所学专业名称和代码必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一致，请特别注意区分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代码。

（二）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聘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报名人员须符合该培养方向方可报名。例如：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假设招聘岗位条件为“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则该专业的市场营销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均不可报名。

除专业目录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在毕业证书的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均不能作为报名依据。

（三）若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学科专业目录汇编》的，可以选择招聘岗位中的相近专业报考，其所学专业须与报考岗位要求专业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相同，且主要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报考人员可在报名前向招聘单位咨询，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招生简章、毕业证书、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须毕业院校的教务处或研究生院盖章）、毕业院校专业设置的说明等材料，由招聘单位在资格审查阶段按有关规定进行专业认定。

二、关于多种学历学位专业报考问题

具有多种学历（学位）的考生，选择何种学历（学位）报考时，该学历（学位）应当满足岗位招聘的所有报考条件。
三、关于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报考问题

（一）非应届毕业生报考问题

在2025年12月31日前暂未取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不得报考；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非2025年应届毕业生也不能以已取得的其他学历、学位证书报考。

（二）尚未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在读人员报考问题

国（境）外学历学位的在读人员既不能以其尚未取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报考，也不能以其已取得的其他学历学位证书进行报考。在报名截止日前尚未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均视为在读人员。

（三）其他涉及专业、学历学位、应届生等未尽事宜参照《2025年新余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指南》解释和执行。

四、关于岗位条件中的年龄要求

    岗位要求年龄为40周岁以下的，报考人员须为1984年11月21日（含当日）后出生。

五、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报考要求

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报考，需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在资格审查时提供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不得隐瞒实情进行报考。

六、关于有服务期要求且仍在服务期内的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报考问题

报名结束前与所在单位未解除人事（聘用）关系的不得报考（以编办办理下编手续时间或解除聘用合同书签订时间为准）。

七、关于2025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报考问题

2025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不得报考。

八、资格审查有关事项

（一）资格审查所需材料

1.《报名表》（附件4）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3.《近亲属报告承诺书》（附件4）。

4.学历、学位证书；带二维码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学历（学位）在国（境）外取得的，要提供教育部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材料，可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cscse.edu.cn）查询学历（学位）认证。

5.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须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有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及同级组织人事部门盖章的同意报考证明（落款时间应在2025年12月19日前）。
6.资格审查时尚未取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2025届毕业生，需提供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填写《如期取证承诺书》，承诺在2025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的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

7.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并提交，同时提供1份原件和2份复印件，原件现场核实后返还。

（二）资格审查注意事项

1.资格审查由各招聘单位及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人社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
2.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工作全过程，凡发现考生弄虚作假或与公告岗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不符，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由此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参加现场资格审查的，视为自动放弃。
3.原则上由本人携带材料到指定的地点参加资格审查。确有需要委托他人代为资格审查的,须提供：①考生本人资格审查所需材料；②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招聘过程中自愿放弃的，需出具自愿放弃声明。


